附件1

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关于进一步支持多子女家庭使用

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有关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人：

为进一步加大对多子女家庭的住房保障支持力度，减轻多子女家庭住房消费的经济负担，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办发〔2024〕48号）精神，并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进一步支持多子女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最高贷款额度
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多子女家庭（以夫妻为单位）购买自住住房的，首套房、二套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均为现最高贷款额度的1.5倍。
二、其他事项

（一）其他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最低首付比例、期限、利率、房屋套数认定标准等，按我市现行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规定执行。
（二）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年   月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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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

进一步支持多子女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政策的通知》的政策解读

一、政策调整符合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规定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办发〔2024〕48号）精神，并经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因此，制定该项政策符合相关规定。

二、本次调整内容
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多子女家庭（以夫妻为单位）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由原来“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的，贷款额度上限调整至最高贷款额度的1.5倍”调整为“购买自住住房的，首套房、二套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均为现最高贷款额度的1.5倍”，即60*1.5=90万元。
三、关于政策执行时间的说明

上述政策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以贷款受理时间为准。期间，如遇政策变动，请以最新政策为准。

